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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及标准制定背景

1、任务来源
本技术标准由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云南省种羊繁育推广中心、贵州大学联合申报。项目依托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优质肉牛高效安全养殖技术应用与示范”、农业农村部科研计划项目等任务支持完成。项目组长期在西南丘陵区开展多年生人工草地管理和利用研究，并在云南寻甸县建立了约1000亩豆禾混播示范区，系统开展了粪肥化肥配施、放牧与封育管理、土壤肥力提升与养分循环研究，为本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2、标准制定背景
西南丘陵区地处我国云贵高原东缘与川南丘陵过渡地带，地形复杂，坡耕地比例高，土壤侵蚀严重，是我国典型的农业生态脆弱区之一。该区域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年降水量800～1100 mm，雨热同期，干湿分明；土壤类型以红壤、砖红壤和黄壤为主，普遍具有酸化程度高、有机质含量低、保水保肥能力弱等特征。长期以来，当地农业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耕作地与草地空间分离明显，畜禽粪肥利用率低，养分循环不畅，导致草地生产力下降、土壤地力衰退、面源污染风险上升。
西南丘陵区既是我国重要的肉羊、肉牛生产基地，又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与生态修复的重点地区。近年来，随着国家实施“长江流域退耕还草”“南方草地改良工程”等生态建设项目，该地区人工草地面积迅速增加，但管理水平普遍较低。多数草地仍采用传统的自然放牧或单播草种模式，施肥管理缺乏科学依据，存在化肥过量或长期不施肥现象。尤其是在红壤和砖红壤地带，化肥单施导致土壤酸化、微生物活性下降、豆科牧草固氮能力减弱，进而影响禾本科牧草生长与群落稳定性。
在国外，草地施肥标准与草牧结合体系已较为完善。欧盟国家通过《共同农业政策（CAP）》明确要求草地养分管理与环境保护并重，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建立了有机肥替代化肥的草地施肥指导体系。相较之下，我国南方丘陵区尚缺乏针对红壤酸性草地的施肥技术规范和管理标准。现行的草地施肥研究与标准主要集中在北方典型草原和农牧交错带，对南方丘陵地区的适用性不足，亟需开展区域化的技术研究与标准制定。
针对这一问题，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云南省种羊繁育推广中心、贵州大学自2018年以来，在云南、贵州等地建立了多年生豆禾混播人工草地长期定位试验平台，持续开展草地施肥、放牧管理与生态效应研究。试验系统评估了粪肥与化肥不同配比下草地生产力、饲草品质及土壤养分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在粪肥替代化肥25%～50%条件下，草地产量提高50%～65%，土壤有机质提高8%～11%，pH值上升0.2～0.5单位，豆科比例保持在35%～45%，实现了草地生产力与生态环境的协同改善。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标准的编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与数据基础。
从政策层面看，农业农村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方案》、“双碳”战略和《绿色农业发展纲要（2023—2030）》均明确提出，要推进种养结合和有机肥替代化肥，构建农业绿色循环体系。国家“十四五”草原保护建设规划与“南方草地改良行动计划”也将西南丘陵区列为重点推广区域，鼓励制定地方化、技术化的草地施肥标准。本标准的制定正是落实这些政策的重要举措。
此外，云南丘陵区气候湿热、降雨集中，传统施肥方式易造成养分流失和地表径流污染。通过建立“粪肥为主、化肥为辅、雨旱季协调施肥”的技术体系，既可提高肥料利用率，改善土壤酸化，又能促进豆禾混播草地群落稳定和饲草品质提升，达到增产、提质、生态保护三重目标。
综上所述，制定《西南丘陵区多年生豆禾混播人工草地施肥技术标准》具有显著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它将填补我国南方丘陵地区草地施肥标准的空白，为地方政府、科研单位和农户提供可操作、可推广的技术规范；另一方面，通过科学施肥和粪肥资源化利用，可有效提高草地产量与质量，促进“土—草—畜”养分循环，推动区域草牧业绿色高效发展，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技术支撑。
二、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标准任务下达后， 2025年5月，由兰州大学联合云南省种羊繁育推广中心、贵州大学等单位成立标准起草组。成员学习标准化工作导则及相关文件要求，制定编写计划、工作大纲与时间进度，明确分工。
2、资料收集分析、技术准备

起草组系统调研国内外施肥标准及草地养分循环研究，重点参考FAO和ISO关于肥料分类与施用的标准（如ISO 22862:2021、ISO 7851:2022）。同时，基于多年示范区监测数据，对粪肥、氮肥、钙镁磷肥在不同配比下对草地产量、品质及土壤养分的影响进行分析，为技术参数设定提供数据支持。

3、标准编写，形成技术标准草案

在前期大量的试验、中试生产和技术阶段性资料总结的基础上，经过广泛调研、咨询，收集和查阅有关资料，标准编写组于2025年8月完成初稿，10月形成征求意见稿，邀请国内草地生态、草地农业、畜牧工程领域专家进行评审。各单位结合示范区经验提出修改建议，最终确定标准技术参数、施肥模式及管理措施。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1、标准编制原则

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写本标准内容，充分考虑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本标准制定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依据系统试验和监测结果确定各项指标，确保参数准确可靠；

（2）实用性：技术路线明确、操作简便，适用于不同类型豆禾混播草地；

（3）生态性：强调粪肥替代与养分循环，减少环境污染，改善土壤肥力；

（4）协调性：与国家绿色农业、双碳战略及草畜产业政策保持一致。
2、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论据

（1）范围
标准适用于西南丘陵区多年生豆科与禾本科混播人工草地的施肥与管理，重点规范粪肥、氮肥、磷肥的施用方式、时机、配比、施肥后管理及草地养分监测。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制定时引用了GB/T 21439《草原健康状况评价》、T/CSES123《草地植物多样性无人机调查技术标准》、NY/T 1176《休牧和禁牧技术标准》、NY/T 1118-2006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及NY/T 1121.6-2006 土壤有机质的测定等。
（3）术语与定义
根据多年生豆禾混播草地的特点与养分循环规律，确定豆禾混播人工草地、放牧、刈割、施肥、肥料配置、钙镁磷肥改良、草地地上生物量、土壤肥力等关键术语，明确其技术内涵与应用范围。
（4）主要技术指标确定的依据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是在西南丘陵区多年生豆禾混播草地定位试验、长期示范监测及前期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明确的数据来源和区域适用性。依托西南地区示范基地及土—草—畜养分循环观测平台，围绕施肥配比、施肥时期、粪肥还田方式、群落结构调控和土壤培肥效果等内容，开展了连续多年的试验研究与生产验证，系统分析了施肥措施对草地产量、群落结构和土壤养分变化的影响，为主要技术参数的确定提供了科学支撑。
研究结果表明，在红壤和砖红壤酸性土背景下，合理的施肥措施能够提升产草量，改善草地群落结构，稳定豆禾比例，促进土壤有机质积累，提高速效氮和速效磷含量，缓解土壤酸化，增强系统氮素利用效率。同时，通过与区域“雨季放牧、旱季封育（或刈割）”制度相结合，可形成较为协调的养分输入与输出关系，实现草地生产力和生态功能的同步提升。基于长期观测结果，形成了以粪肥为主、配合适量氮肥和钙镁磷肥的施肥模式，明确了豆科比例保持在合理范围内的结构调控方向，提出了适应本区降水格局和土壤特性的施肥时期安排及养分投入结构，为本标准中施肥制度和管理措施的提出奠定了依据。本标准技术指标的确定遵循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能够为区域多年生豆禾混播草地的养分管理提供可靠支撑。
1. 试验设计

试验在西南丘陵区多年生豆科与禾本科混播人工草地上开展，以“粪肥为主、化肥为辅”为原则，采用粪肥、氮肥和钙镁磷肥的组合方式构建处理梯度，比较其肥效差异与群落响应规律。以15g N/m2/yr和5g P2O5/m2/yr为施肥标准，设置6个不同施肥配比，分别为CK（不施肥）、T1（100% 化肥）、T2（75% 化肥+25% 粪肥）、T3（50% 化肥+50% 粪肥）、T4（25% 化肥+75% 粪肥），T5（100% 粪肥）。试验共6个处理，每处理6个重复，共36个小区，小区面积3m×8m，小区之间均设置1 m的隔离带。在5月中下旬施用粪肥，6月上旬施用氮肥，8月下旬施用磷肥。粪肥经堆肥处理，含氮量为0.83%，含磷量为0.57%；氮肥为尿素，含氮量46%；磷肥为钙镁磷肥，P2O5含量为15%。
草地利用方式采用“雨季放牧、旱季封育（或刈割）”制度，放牧实施阈值为牧草株高达到 30 cm 时开始放牧，当株高降至 5 cm 时停止放牧；封育草地在株高超过 40 cm 时实施刈割，以保证草地再生能力和植被盖度稳定。试验结合全年降水节律，将施肥制度与草地利用阈值相匹配，用于评价不同养分管理模式下草地群落结构和土壤养分的动态变化规律，并为施肥制度的制定提供依据。
2. 指标测定

2.1 植被指标
采用1 m×1 m样方法，每月调查植被生长动态。记录豆禾比例、高度、密度和分种生物量。
地上生物量：样方内植物齐地刈割，带回实验室于105 ℃杀青30 min，再经75 ℃烘干48 h至恒重；
粗蛋白（CP）：凯氏定氮法测定含氮量，CP＝总氮×6.25；
中性洗涤纤维（NDF）与酸性洗涤纤维（ADF）：采用ANKOM A200i型半自动纤维分析仪测定；
相对饲用价值（RFV）按公式计算：
RFV = (88.9 − 0.779 × ADF) × (120 / NDF) ÷ 1.29。
2.2 土壤指标

各个处理下，使用环刀法测定土壤容重；
使用土壤水分仪测定（TDR）土壤温度与湿度。以直径9 cm根钻采集0–20 cm表层土样，每样方取三点混合，风干研磨后过1 mm筛；
有机碳：硫酸-重铬酸钾容量法 （NY/T1121.6-2006）；
土壤氮的测定：连续流动法（LY/T1228-2015）；
土壤全磷测定法：碱溶-钼锑抗比色法 (NY/T88-1988)；
土壤全钾测定法：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NY/T87-1988)；
土壤水解性氮的测定：碱解扩散法（LY/T1228-2015）；
土壤速效磷的测定：连续流动法（LY/T 1232-2015）；
土壤速效钾含量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NY/T889-2004) 。
3. 结果
3.1 草地产量
不同施肥措施影响豆禾混播草地的生产性能。在产草量方面，与不施肥对照相比，所有施肥处理均显著提高草地产量，其中以 25%化肥+75%粪肥（T4） 和 100%粪肥（T5） 的组合效果最为突出，两者与对照相比，分别提高草产量58.3%和56.6%，并显著高于单施化肥和低粪肥配比处理（图1）。粪肥与化肥配合施用既能持续释放养分，又能改善土壤结构，从而提高混播草地群落的生产潜力和再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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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施肥处理对草地产量的影响
对饲草氮素利用效率进行调查，发现50%化肥+50%粪肥、25%化肥+75%有机肥以及100%粪肥处理下，牧草氮素利用效率显著高于100%化肥和75%化肥+25%粪肥（图2），说明高粪肥配比能够提升氮素吸收利用率，减少养分损失，提升草地系统的氮循环效率。
[image: image2.png]o v o v o w
a2 48 4=

%R G [

40
35
0

B

CK




图2 不同施肥处理下草地的氮素利用效率
3.2 土壤养分

   在土壤肥力方面，随有机肥比例的增加，土壤有机质、速效氮和速效磷含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配施处理中 T4（25%化肥+75%有机肥） 的综合效果最好，显著高于不施肥（CK），且优于其他施肥配比（图3，图4，图5）。施肥后土壤钾含量略有提高，但是与CK相比差异不显著（图6）。适量配施化肥可弥补粪肥中速效氮和速效磷释放缓慢的不足，从而实现速效养分与长效培肥的协调供给，保持土壤肥力的持续提升。
[image: image3.png]60

T4 TS5

T3

T1

CK




图3 不同施肥处理下草地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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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施肥处理下草地土壤的水解性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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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施肥处理下草地土壤的速效磷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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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施肥处理下草地土壤的速效钾含量
综上所述，“粪肥为主、化肥为辅” 的配施模式能够兼顾短期草地产量与长期土壤培肥效果，是适应西南丘陵区多年生豆禾混播草地的最优施肥制度。本试验结果为本标准中施肥比例及制度的确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四、采用的国际标准
参考ISO 22862:2021《Fertilizers and soil conditioners—General requirements》及ISO 7851:2022《Fertilizers, soil conditioners and beneficial substances—Classification》等技术思想，未直接等同采用。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意见
建议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并加强标准的宣传。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加强标准宣贯与培训，组织地方技术人员、合作社及农户系统学习；

（2）建设示范基地，推广粪肥还田与配施技术；

（3）建立监测—评估—反馈机制，对标准实施效果进行动态跟踪；

（4）推动地方政府与企业共同参与，实现“政策+技术+应用”的协同推广。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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